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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注册
（一）需提交的材料
1．身份证明；
2．聘用单位所在地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6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证明；
3．临床实习证明（实习手册或医疗机构出具的临床实习有效证明）；
4．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半身彩色照片1张。
护士执业注册逾期（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起3年内提出）提出申请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在二级以上教学、综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登录网址https://cnnursys.cn/home/index进行实名注册，输入“护士考试合格证书编码”激活账户。
2．申请人在护士个人端登录系统后，在“业务申请”栏目中点击“首次注册”，提交学历、毕业学校、工作科室等个人信息，上传身份证、体检证明、实习证明等材料（原件），提交申请。
3．医疗机构凭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医疗机构端，对本单位护士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提交负责行政审批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4．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审批权限对所管辖的医疗机构进行电子化注册申请审批，制证并打印注册记录。
《护士条例》实施前参加全国护士执业考试成绩合格者、1994年1月1日前取得护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申请人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原件或护理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相关材料，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申请。
（三）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程序，受理后1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颁发证书。
二、延续注册
（一）需提交的材料
1．《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2．聘用单位所在地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6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证明。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在护士个人端登录系统后，在“业务申请”中点击“延续注册”，上传体检证明（原件），提交申请。
2．医疗机构对本单位护士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提交负责行政审批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3．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审批权限对所管辖的医疗机构进行电子化注册申请审批并打印注册记录。
（三）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程序，受理后1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颁发证书。
三、变更注册
（一）需提交的材料
《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部队医疗卫生机构聘用的护士在其执业注册有效期内变更执业地点到地方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还需要提交申请人注册数据信息。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在护士个人端登录系统后，在“业务申请”中点击“变更注册”，填写原工作单位、拟变更工作单位相关信息后，提交申请。
2．医疗机构对本单位护士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提交负责行政审批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3．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审批权限对所管辖的医疗机构进行电子化注册申请审批并打印注册记录。
（三）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程序，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颁发证书。
四、注销注册
（一）需提交的材料
无。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在护士个人端登录系统后，在“业务申请”中点击“注销注册”，提交申请。医疗机构也可为本单位护士申请注销。
2．医疗机构对本单位护士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或直接为护士申请注销，提交负责行政审批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3．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审批权限对所管辖的医疗机构进行电子化注册申请审批。
（三）办理时限
符合规定程序，受理后1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五、重新注册
（一）需提交的材料
《护士执业证书》原件。其他材料同首次注册。
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还应提交二级以上教学、综合医院参加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经业务技术考核合格的证明。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在护士个人端登录系统后，在“业务申请”中点击“重新注册”，上传身份证、体检证明、临床培训合格证明等材料（原件），提交申请。
2．医疗机构对本单位护士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提交负责行政审批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3．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根据审批权限对所管辖的医疗机构进行电子化注册申请审批并打印注册记录。
（三）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程序，受理后1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颁发证书。
六、遗失补办
（一）需提交的材料
1．身份证明；
2．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半身彩色照片1张。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带齐材料，到负责行政审批的设区市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交申请。
2．设区市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核，审批通过后重新制证并打印注册记录。
（三）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程序，受理后1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颁发证书。
七、其他说明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护士执业注册，并给予警告；已经注册的，由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逐级上报，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撤销注册。

